
 五、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
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廿五日

教育部台側卷字第12619號令訂定發布

 貝U

第一條本細則依特殊教育法(以下簡稱木法)第二十四條規定訂

 定之。

 第二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特殊幼稚園(班)，指為資賦

 優異或身心障礙者設之幼稚園，或在幼稚園為資賦優異或

 身心障礙者專設之班。

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特殊教育學校(班)，指為資

 賦優異或身心障礙者專設之學校，或於國民小學、國民中

學或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為資賦優異或身心障礙者專

 設之班。

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高級中等以上學校，包括高

 級中學、職業學校、專科學校、獨立學院及大學。

 第三條公立特殊教育學校之設立、變更及停辦。國立者，由教育

 部核定;省(市)立者，由省(市)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

 定，請報教育部備查;縣(市)立者，由縣(市)主管教

 育行政機關核定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。

 私立特殊教育學校之設立、愛更及停辦，依照私立望校法

 所規定之程序辦理。

 私立特殊教育班之設立、變更及停辦，私立學校設立者，

由學校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;依本法第二+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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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項附設者，學前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由省(市)或縣(市)

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，國民教育完成後階段由省(市)

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教育部核定。

 第四條特殊教育學校或特殊教育班之類稱，依左列規定定之:

 一、資賦優異教育:一般能力優異類稱為智優，學術性向

 優異類或特殊才能優異類，以其學科名稱稱之。

 二、身心障礙教育:智能不足類稱為啟智，視覺障礙類稱

 為啟明，聽覺障礙類稱為啟聰，學習障礙類稱為啟學，

 語言障礙類稱為啟聲，身體病弱類稱為啟健，肢體障

 礙類及多重障礙類為啟仁。

 特殊教育學校或特殊教育班之全名，依左列規定定之:

 一、各級教育階段合併設置之特殊教育學校，依設置地區

 及類別稱之。

 二、各級教育階段分別設置之特殊教育學校，依設置地區、

 校名、教育階段及類別稱之。

 三、特殊教育班，依教育階段及類別稱之，其依本法第二

 十一條第二項附設者，得特定其名稱。

第五條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社會福利機構辦理之國民教育階

 段私立特殊教育班，其教師由所在地直轄市或縣(市)政

 府聘(派)充任之，員額編制置於該學區之國民中(/N)

 學。其考核由該校會同社會福利機構為之。

 第六條特殊教育教師之在職進修，依左列方式辦理:

 一、學前教育及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之教師，由主管教育行

 政機關委託國民小學師資培育或進修機構辦理。

 二、國民中學、高級中等教育及大專教育階段之教師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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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委託相關學校或機構辦理。

第七條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設置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

 導委員會，聘請有關專家學者及機關、學校人員為委員;

 必要時，並得商請學術、醫療或社會福利機構協助。

第二章資賦優異教育

 第八條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，依左列順序辦理:

 一、由班導師或任課教師依左列資料推選具有資賦優異特

 質之學生。

 山教師之觀察。

 ̂2^成績考察結果。

 ̂3^校內外活動表現。

 二、由學校有關主任、輔導教師及教師組成小組，綜合左

 列資料遴選符合資賦優異規定之學生，經其父母或監

 護人同意後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鑑定之。

 山教師推選資料。

 ̂2)學校紀錄之分析資料。

 ̂3^各項測驗結果。

 第九條本法第十條所稱資賦優異，應分別符合左列規定:

 一、一般能力優異:指學業成績持續優良，校內外活動表

 現傑出，並符合左列規定:

山團體與個別智力測驗之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以

 上。

^2^學業總成績在就讀學校同一年級居於全年級成績百分

 之二以上，或各科學業成就測驗之結果在平均數正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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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個標準差以上。

 二、學術性向優異:指學業成就測驗、團體與個別智力測

 驗、性向或創造能力測驗之結果均在平均數正一個半

 標準差以上，並符合左列規定之一:

 山專長學科成績持續優異，在就讀學校同一年級居於全

 年級成績百分之一以上。

 □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、展覽等活動表現

 特別優異。

 付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，成

 就特別優異，經主辦單位推薦。

 三、特殊才能優異:指團體與個別智力測驗之結果在平均

 數以上，性向測驗之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以

 上，並符合左列規定之一:

 口音樂、美術、舞蹈或體育等學、術科成績特別優異。

 叨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各該類科競賽表現特別優異。

 前項智力、性向、成就及創造能力測驗，由主管教育

 行政機關視需要聘請專家設計。

 第十條經鑑定達到資賦優異標準者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鑑定

 結果，輔導其至適當學校或資賦優異班級就讀，在國民教

 育階段不受學區之限制。

 第十一條資賦優異學生人學後，學校應予有計畫之個別輔導，其輔

 導項目，應視學生需要而定。

 第十二條資賦優異學生，如須轉入普通班或一般學校就讀者，原就

 讀學校應輔導轉班或轉校。

 第十三條資賦優異學生之個案資料，應由就讀學校隨時整理，並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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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生轉移，以便追蹤輔導。

第三章身心障礙教育

 第十四條疑似身心障礙之幼兒及學齡兒童，得憑公立醫療機構之證

明認定之疑似身心障礙之學齡兒童無公立醫療機構之證明

 者，其父母或監護人應於接到入學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，

 申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鑑定。

 第十五條國民中、小學發現在學學生有疑似身心障礙之情形，應依

 左列順列辦理。

 一、由班導師依平日觀察及學業成績考查結果，會同學校

 保健人員進行家庭訪問。

 二、經認定為疑似身心障礙者，於徵得其父母或監護人同

 意後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鑑定之。

 第十六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款所稱智能不足，指依標準化適應行為

量表上之評量結果與相同實足年齡正常學生之常模相對

 照，其任何一個分量表之得分，位於百分等級二十五以下，

 且個別智力測驗之結果，末達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者。

 前項智能不足，依個別智力測驗之結果，分為左列三類:

 一、輕度智能不足:個別智力測驗之結果在平均數負三個

 標準差以上末達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。

 二、中度智能不足:個別智力測驗之結果在平均數負四個

 標準羞以上末達平均數負三個標準差。

 三、重度智能不足:個別智力測驗之結果末達平均數負四

 個標準差。

 第十七條本法第十五條第二款所稱視覺障礙，指依萬國式視力表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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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測定之優眼力末達0，三，或視野在二十度以內者。

 前項視覺障礙，依障礙程度，分為左列二類:

 一、弱視:優眼視力測定值在0．0三以上末達0．三或

 其視野在二十度以內。

 二、全盲:優眼視力測定值未達0。0三。

 前二項視力，指 佳矯正視力而言。

 第十八條本法第十五條第三款所稱聽覺障礙，指聽覺機能永久性缺

 損，聽力損損失在二十五分貝以上者。

 前項聽覺障礙，依優耳障礙程度，分為左列四類:

 一、輕度聽覺障礙:聽力損失在二十五分貝以上末達四-卜

 分貝。

聽力損失在四十分貝以上末達六十分

 三、重度聽覺障礙:聽力損失在六十分貝以上末達九十分

 貝。

 四、全聾:聽力損失在九十分貝以上。

 第十九條本法第十五條第五款所稱肢體障礙，指上肢、下肢或軀幹

 欠缺正常機能，致接受教育發生一定程度之困難者。

 前項肢體障礙，依障礙程度，分為左列三類:

 一、輕度肢體障礙:肢體之行動能力及操作能力均接近正

 常，對學習過程甚少不利影響者。

 二、中度肢體障礙:肢體行動能力不良而操作能力接近正

 常，或肢體行動能力接近正常而操作能力不良，經協

 助仍可從事正常學習者。

 三、重度肢體障礙:行動能力及操作能力均有嚴重障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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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經特殊人為及機具協助，即無法從事學習活動者。

 第廿條智能不足者之就學輔導，依左列規定辦理:

 一、輕度智能不足者，於一般學校之普通班就學並實施個

 別輔導，或於特殊教育班就學。

 二、中度智能不足者，於特殊教育學校或特殊教育班就學。

 三、重度智能不足者，於持殊教育學校或社福利機構附設

 之特殊教育班就學，或在家自行教育。

 第廿一條視覺障礙者就學輔導。依左列規定辦理:

 一、弱視者，於一般學校之普通班就學並實施個別輔導，

 或於特殊教育班就學。

 二、全盲者，於一般學校之普通班、特殊教育班或特殊教

 育學校就學。

 第廿二條聽覺障礙者之就學輔導，依左列規定辦理:

 一、輕度聽覺障礙者，於一般學校之普通班就學並實施個

 別輔導。

 二、中度聽覺障礙者，於一般學校之普通班就學並實施個

 別輔導，或於特殊教育班就學。

 三、重度聽覺障礙或全聾者，於特殊教育班或特殊教育學

 校就學。

 第廿三條肢體障礙者之就學輔導，依左列規定辦理:

 一、輕度肢體障礙者，於一般學校之普通班就學。

 二、中度肢體障礙者，於一般學校之普通班或特殊教育班

 就學。

 三、重度肢體障礙者，於特殊教育學校，或醫療及社會福

 利機構附設之特殊教育班就學，或在家自行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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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廿四條第二十條第三款及第二十三條第三款所定在家自行教育，

 得申請當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指定學校派員輔導。

 第廿五條國民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者，因路途遙遠，於特殊教育學

 校或特殊教育班就學困難時，得於一般學校之普通班就

 學，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指派特殊教育專業人員輔導之。

 第廿六條語言障礙、身體病弱、性格異常、行為異常、學習障礙、

 多重障礙者之鑑定方式、鑑定標準及就學輔導，由教育部

 視實際需要定之。

 第廿七條身心障礙學生，在國民教育階段不受學區之限制。

第廿八條本法第十六條所稱教育輔助器材如左:

 一、點字書刊。

 二、其他必需之教育補助器材。

 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學生，得依其障礙情況，協助其依法向

殘礙福利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申請補助左列個人必需之器

 材。

 一、盲人安全杖。

 二、義肢。

 三、支架。

 四、助聽器。

 五、輪椅。

 六、眼鏡或放大鏡。

 第肯九條學校對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成績之考查，應依其身心發展狀

 況分別按所習科目予以彈性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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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附則

 第三十條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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